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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誘之種類與要件：

普通略誘未成年人罪：略誘未滿20歲之男

女。

加重略誘未成年人罪：有營利或使被誘人

為猥褻或性交之意圖而犯上述之罪者。

準略誘罪：略誘未滿16歲之男女且未婚。

略誘之種類與要件：

普通略誘未成年人罪：略誘未滿20歲之男

女。

加重略誘未成年人罪：有營利或使被誘人為

猥褻或性交之意圖而犯上述之罪者。

準略誘罪：和誘未滿16歲之男女且未婚。


